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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 

測驗試務規定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前於九

十九年六月三十日訂定發布，為期法規名稱更為簡明，曾於一百零一年八月三

十一日修正發布，法規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

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復經六次修正。 

茲因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辦理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基礎訓練及各項晉升官等（資位）訓練專書閱讀心得寫作之評量方式，

均調整於訓練期間擇一固定時間以開書撰寫心得方式進行，其試卷格式及進行

方式均有別於統一命題之紙筆測驗，爰配合調整後之專書閱讀心得寫作評量作

法，修正相關規定。另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爰修正部分章節名稱。 

本規定計修正十五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受訓人員應依不同測驗試卷說明之要求，自行檢查或填列基本資料。（修

正規定第四點） 

二、部分訓練評量方式採開書測驗方式辦理，為期明確，爰將有關開書測驗規

定移列單獨規範。（修正規定第五點） 

三、考量各項測驗之性質不同，且有不同之試卷格式，爰增列扣分規定。（修

正規定第七點） 

四、得視測驗性質及試場規模，置巡場主任、監場主任或監場員等監場人員；

倘未置巡場主任時，監場主任應負責突發事故及違規情事等事項之現場處

置。（修正規定第十三點至第十五點） 

五、 明定違規情事應由保訓會核定。（修正規定第二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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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 

測驗試務規定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總則 壹、總則 本章節名稱未修正 

貳、試場作業 貳、試場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將「試場規定」修正為

「試場作業」。 

三、受訓人員應於測驗預

備鈴響時就座完畢。

各階段測驗時間開始

後逾五分鐘未入場

者，不得參加測驗。

測驗時間開始後四十

五分鐘內不得離場。 

三、受訓人員應於測驗預

備鈴響時，依編號就

座。各階段測驗時間

開始後逾五分鐘未入

場者，不得參加測

驗。測驗時間開始後

四十五分鐘內不得離

場。 

考量各項測驗之性質差異

，爰將「依編號」文字予

以刪除。 

四、受訓人員應憑學員證

或國民身分證入場參

加測驗，並置於桌面

左前角或指定位置，

以備核對。 

受訓人員應依試卷說

明自行檢查或填列基

本資料，如發現不

符，應即告知監場人

員處理。 

受訓人員應依監場人

員指示，於測驗開始

前十分鐘將書籍文件

等非測驗必需用品放

四、受訓人員應憑學員證

或國民身分證入場參

加測驗，並置於桌面

左前角或指定位置，

以備核對。 

受訓人員應自行檢查

試卷（卡）上之總編

號、測驗名稱及訓練

班別等有無錯誤，如

發現不符，應即告知

監場人員處理。 

受訓人員應依監場人

員指示，於測驗開始

前十分鐘將書籍文件

一、考量保訓會辦理各項

測驗之性質不同，且

有不同之試卷格式，

其中專書閱讀心得寫

作，係採開書撰寫心

得之方式辦理，於該

測驗試卷說明業明示

由受訓人員填寫班別

及總編號等基本資料

，爰將本點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以維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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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

場所，不得置於抽屜

中、桌椅下、座位旁

或隨身攜帶。 

等非測驗必需用品放

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

場所，不得置於抽屜

中、桌椅下、座位旁

或隨身攜帶。 

測驗如屬開書測驗，

受訓人員得攜帶指定

之書籍。 

二、現行規定第四項已移

列至修正規定第五點

規範，爰予刪除。 

 

五、各項訓練之測驗如屬

開書測驗，受訓人員

得攜帶指定之書籍。 

 一、 現行規定第四點第四

項移列至本點規範，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 保訓會辦理各項訓

練，評量方式多元，

其中部分訓練評量方

式係採開書測驗方式

辦理，以引導受訓人

員活用訓練所學，並

增進對課程之理解與

運用程度。為期明

確，爰將有關開書測

驗之規定於本點單獨

規範。 

六、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予以扣考，

並不得繼續參加測

驗，其已考之成績不

予計分：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

造之證件。 

五、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予以扣考，

並不得繼續參加測

驗，其已考之成績不

予計分：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

造之證件。 

點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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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換座位或試

卷（卡）。 

（四）傳遞文稿、參

考資料、書寫

有關文字之物

件 或 有 關 信

號。 

（五）故意不繳交試

卷（卡）。 

（六）使用電子計算

器。 

（ 七 ） 繳 交 試 卷

（卡）後仍逗

留 試 場 門

（ 窗 ） 口 附

近，擾亂試場

秩序。 

（八）故意破壞電腦

作答設備或系

統功能。 

（九）其他未遵守本

試務規定，經

監場人員勸導

仍不聽從。 

（三）互換座位或試

卷（卡）。 

（四）傳遞文稿、參

考資料、書寫

有關文字之物

件 或 有 關 信

號。 

（五）故意不繳交試

卷（卡）。 

（六）使用電子計算

器。 

（ 七 ） 繳 交 試 卷

（卡）後仍逗

留 試 場 門

（ 窗 ） 口 附

近，擾亂試場

秩序。 

（八） 故意破壞電腦

作答設備或系

統功能。 

（九）其他未遵守本

試務規定，經

監場人員勸導

仍不聽從。 

 六、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應

由受訓人員親自撰

寫，如有抄襲，應視

情節輕重予以扣分；

由他人代寫，有具體

事證者，以零分計。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專書閱讀心得寫

作扣分事項及扣分標

準增列於修正規定第

七點第九款規範，以

達一致性，爰將本點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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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視其情節輕

重，扣除該測驗成績

二十分至其全部分

數： 

（一）夾帶書籍文

件。 

（二）在桌椅、文具

或肢體上或其

他處所書寫有

關文字。 

（三）因過失未繳交

試卷（卡）。 

（四）未得監場人員

同 意 擅 離 試

場。 

（五）拆開或毀損試

卷彌封。 

（六）掣去試卷總編

號或條碼，或

在試卷（卡）

上書寫特定文

字或符號，足

以辨認身分且

有作弊嫌疑，

或自備稿紙書

寫。 

（七）散發測驗試題

後，窺視他人

作答結果、互

七、受訓人員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視其情節輕

重，扣除該測驗成績

二十分至其全部分

數： 

（一）夾帶書籍文

件。 

（二）在桌椅、文具

或肢體上或其

他處所書寫有

關文字。 

（三）因過失未繳交

試卷（卡）。 

（四）未得監場人員

同 意 擅 離 試

場。 

（五）拆開或毀損試

卷彌封。 

（六）掣去卷面總編

號或條碼或在

試卷（卡）上

書寫姓名、總

編號或其他不

應有之文字、

標記或自備稿

紙書寫。 

（七）散發測驗試題

後，窺視他人

作答結果、互

相交談或出示

一、考量保訓會辦理各項

測驗之性質不同，且

有不同之試卷格式，

例如專書閱讀心得寫

作試卷封面，業明示

由受訓人員填寫班別

及總編號等基本資料

，為期明確，爰修正

本點第六款規定，將

「卷面」文字修正為

「試卷」；「姓名、

總編號或其他不應有

之文字、標記」修正

為「特定文字或符號

，足以辨認身分且有

作弊嫌疑」，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為避免受訓人員有抄

襲他人作品等行為，

爰於本點增列第九款

，作為扣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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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談或出示

答案供他人窺

視。 

（八）開書測驗攜帶

指定書籍以外

之書籍文件，

或其他足供構

成測驗舞弊之

物品。 

（九）專書閱讀心得

寫作抄襲他人

作品，有具體

事證。 

答案供他人窺

視。 

（八）受訓人員於開

書測驗攜帶指

定書籍以外之

書籍文件，或

其他足供構成

測驗舞弊之物

品。 

十、受訓人員違反第六點

至第九點所列情事之

一者，保訓會應將違

規之處分，以書面分

別通知當事人及其主

管機關、服務（訓練

）機關（構）學校。 

受訓人員違反第六點

所列情事之一予以扣

考者，並函請其服務

（訓練）機關（構）

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

。 

十、受訓人員違反第五點

至第九點所列情事之

一者，保訓會應將違

規之處分，以書面分

別通知當事人及其主

管機關、服務（訓練

）機關（構）學校。 

受訓人員違反第五點

所列情事之一予以扣

考者，並函請其服務

（訓練）機關（構）

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

。 

配合現行規定第六點刪除

及現行規定第五點遞移至

修正規定第六點規範，爰

予以調整。 

參、監場作業 參、監場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將「監場規定」修正為

「監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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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保訓會得視測驗性

質及規模，置巡場

主任、監場主任或

監場員等監場人

員。各試區於測驗

前得舉行監場會

議，必要時得合併

舉行。 

監場人員應於預備

鈴響前到場，佩帶

識別證，分別執行

職務；因故不能到

場時，應先通知保

訓會另覓他人代

理，不得自行委託

他人代理。 

十三、保訓會應視試場場

數及規模，分置巡

場主任、監場主任

及監場員。各試區

於測驗前應舉行監

場會議，必要時得

合併舉行。 

監場人員應於預備

鈴響前到場，佩帶

識別證，分別執行

職務；因故不能到

場時，應先通知保

訓會派人接替，不

得自行委託他人代

理。 

保訓會現行辦理之評量方

式多元，為維監場作業之

彈性，得視測驗性質及規

模，置巡場主任、監場主

任或監場員等監場人員。

另本點後段「派人接替」

修正為「另覓他人代理」

，俾資明確。 

十四、巡場主任職責如

下： 

（一）測驗前檢查責

任區試場。 

（二）督導責任區試

場監場人員執

行監場工作。 

（三）調度各試場監

場人員。 

（四）統計參加測

驗、未參加測

驗人數及記錄

異常情事（如

附件一）。 

十四、巡場主任職責如

下： 

（一）測驗前檢查責

任區試場。 

（二）督導責任區試

場監場人員執

行監場工作。 

（三）調度各試場監

場人員。 

（四）統計參加測

驗、未參加測

驗人數及記錄

異常情事（如

附件一）。 

考量試務工作之實況，倘

未置巡場主任時，監場主

任應負責突發事故及違規

情事等事項之現場處置，

爰增列第二項未置巡場主

任之情況處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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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助監場人員

處理違規及突

發事故。 

（六）負責受訓人員

違規情事之現

場處置。 

未置巡場主任之試

場，前項第五款及

第六款由監場主任

執行。 

（五）協助監場人員

處理違規及突

發事故。 

（六）裁處受訓人員

違規情事。 

十五、監場主任職責如

下： 

（一）嚴格監督受訓人

員遵守試務規

定。 

（二）領取受訓人員名

冊 、 試 卷

（卡）、試題、

相關電子儲存媒

體及應用物品

等，並當面查對

點清。預備鈴聲

響後，指導受訓

人員就座，並保

持肅靜。同時指

導受訓人員將所

帶書籍及其他物

品放置試場前方

或指定場所。 

十五、監場主任職責如

下： 

（一）嚴格監督受訓人

員遵守試務規

定。 

（二）領取受訓人員

名 冊 、 試 卷

（卡）、試題、

相關電子儲存媒

體及應用物品

等，並當面查對

點清。預備鈴聲

響後，指導受訓

人員依編號就

座，並保持肅

靜。同時指導受

訓人員將所帶書

籍及其他物品放

置試場前方或指

定場所。 

一、考量保訓會辦理各項

測驗之性質不同，有

部分測驗未依編號入

座，爰將第二款及第

三款之「依編號」文

字予以刪除，以符實

需；另部分測驗之試

卷係由受訓人員自行

填寫班別及總編號等

基本資料，爰將第五

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十四

點及第二十一點，於

本點附件二備註增列

「未置巡場主任之試

場，由監場主任處置

」文字，並將「核備

」修正為「核定」，

俾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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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鈴聲響後，

指導受訓人員就

座，並保持肅

靜。同時指導受

訓人員將所帶書

籍及其他物品放

置試場前方或指

定場所。 

（四）測驗開始前五分

鐘，應擇要向受

訓人員宣讀試務

相關規定。 

（ 五 ） 分 發 試 卷

（卡），並提醒

受訓人員依試卷

說明自行檢查或

填列基本資料。 

（六）測驗鈴聲開始

後，應即散發測

驗試題，不得提

前或延後。 

（七）將測驗起迄時

間、參加測驗及

未參加測驗人數

等分別寫於黑板

上。 

（八）如遇突發事項，

應即報告巡場主

任處理。 

（三）預備鈴聲響後，

指導受訓人員依

編號就座，並保

持肅靜。同時指

導受訓人員將所

帶書籍及其他物

品放置試場前方

或指定場所。 

（四）測驗開始前五分

鐘，應擇要向受

訓人員宣讀試務

相關規定。 

（五）按受訓人員總編

號 分 發 試 卷

（卡），確實核

對，並提醒受訓

人員自行檢查其

總編號、訓練名

稱及班別等是否

相符。 

（六）測驗鈴聲開始

後，應即散發測

驗試題，不得提

前或延後。 

（七）將測驗起迄時

間、參加測驗及

未參加測驗人數

等分別寫於黑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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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導受訓人員依

測驗作答規定作

答。 

（十）於受訓人員繳卷

時，應確實驗收

其試卷（卡）及

試題。 

（十一）填具各項訓練

測驗違規處理表

（如附件二）。 

（八）如遇突發事項，

應即報告巡場主

任處理。 

（九）指導受訓人員依

測驗作答規定作

答。 

（十）於受訓人員繳卷

時，應確實驗收

其試卷（卡）及

試題。 

（十一）填具各項訓練

測驗違規處理表

（如附件二）。 

十九、監場人員於受訓人

員繳卷時，應注意下

列事項： 

（一）試場後方之門應

於測驗終場前關

閉。 

（二）試卷（卡）條碼

應保持原狀。 

（三）試卷（卡）應完

整無缺。 

（四）提早交卷之受訓

人員未經監場人

員許可，不得走

回座位或試場後

方。 

十九、監場人員於受訓人

員繳卷時，應注意下

列事項： 

（一）試場後方之門應

於測驗終場前關

閉。 

（二）卷面條碼應保持

原狀。 

（三）試卷（卡）應完

整無缺。 

（四）提早交卷之受訓

人員未經監場人

員許可，不得走

回座位或試場後

方。 

為期用語統一，將本點第

二款「卷面」文字修正為

「試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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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驗結束前提前

繳卷者，試題應

隨卷附繳。 

（五）測驗結束前提前

繳卷者，試題應

隨卷附繳。 

二十一、監場人員發現受

訓人員有違規情

事 ， 應 立 即 制

止，並依試務規

定處理。凡經扣

考者，不准繼續

參加測驗。對扣

考或扣分者，監

場主任應填寫各

項訓練測驗違規

處理表，並經受

訓 人 員 、 監 場

員、監場主任簽

名後，將當場查

獲之物證粘貼於

該表背面或密封

於違規證物袋，

一併送巡場主任

處置。於測驗完

畢後，送保訓會

核定，以憑核計

成績。 

二十一、監場人員發現受

訓人員有違規情

事 ， 應 立 即 制

止，並依試務規

定處理。凡經扣

考者，不准繼續

參加測驗。對扣

考或扣分者，監

場主任應填寫各

項訓練測驗違規

處理表，並經受

訓 人 員 、 監 場

員、監場主任簽

名後，將當場查

獲之物證粘貼於

該表背面或密封

於違規證物袋，

一併送巡場主任

裁處。於測驗完

畢後，送保訓會

核備，以憑核計

成績。 

違規情事應由保訓會核定

，爰將本點後段「送保訓

會核備」修正為「送保訓

會核定」，俾資明確。 

肆、閱卷 肆、閱卷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刪除「規定」文字。 

二十五、案例書面寫作

題、實務寫作題

及專書閱讀心得

二十五、案例書面寫作

題、實務寫作題

及專書閱讀（心

配合「專書閱讀（心得）

寫作」名稱統一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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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以下簡稱

寫作題）閱卷，

得採單閱或平行

兩閱制，由保訓

會遴聘相關專業

領域學者專家擔

任閱卷委員負責

閱卷及評分。 

得）寫作（以下

簡稱寫作題）閱

卷，得採單閱或

平行兩閱制，由

保訓會遴聘相關

專業領域學者專

家擔任閱卷委員

負 責 閱 卷 及 評

分。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爰

將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二十六、寫作題閱卷依下

列方式辦理： 

（一）閱卷委員應將評

閱分數，書寫於

試卷評分欄內，

並分別簽名或蓋

章。採平行兩閱

制者，第一閱閱

畢之試卷，其評

分欄應由試務工

作人員予以彌

封，俟第二閱閱

畢後，始得拆

封，並以兩閱之

平均分數為該科

目之成績。但各

題兩閱分數相差

達該題題分百分

之四十以上時，

得另請閱卷委員

一人評閱，並以

二十六、寫作題閱卷依下

列方式辦理： 

（一）閱卷委員應將評

閱分數，書寫於

卷面評分欄內，

並分別簽名或蓋

章。採平行兩閱

制者，第一閱閱

畢之試卷，其評

分欄應由試務工

作人員予以彌

封，俟第二閱閱

畢後，始得拆

封，並以兩閱之

平均分數為該科

目之成績。但各

題兩閱分數相差

達該題題分百分

之四十以上時，

得另請閱卷委員

一人評閱，並以

一、為期用語統一，將本

點第一款及第二款「

卷面」文字修正為「

試卷」。 

二、考量違反試務規定情

事者，已於本要點第

六點至第九點規範，

倘閱卷時發現有違反

試務規定情事時，仍

應依上開點次規定予

以扣分，爰將現行規

定第五款第一目至第

四目規定予以刪除，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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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相近之二位

委員評分總和之

平均分數為該題

之成績；如三位

委員分數差距相

等時，則以三位

委員之平均分數

為該題之成績。 

（二）試題含子題者，

評閱時除標明該

題分數外，並應

將各子題評閱分

數書寫於試卷評

分欄內。 

（三）閱卷時，除有特

殊情形外，對各

題答案，應分別

加具圈點，或用

其他符號標明。

閱卷時，委員對

所評定分數，如

書寫或加計錯

誤，或有增減必

要時，應於更正

後簽名或蓋章。 

（四）開始閱卷後，保

訓會得隨時抽閱

試卷。如發現評

閱程序違背法令

或評分不公允或

分數相近之二位

委員評分總和之

平均分數為該題

之成績；如三位

委員分數差距相

等時，則以三位

委員之平均分數

為該題之成績。 

（二）試題含子題者，

評閱時除標明該

題分數外，並應

將各子題評閱分

數書寫於卷面評

分欄內。 

（三）閱卷時，除有特

殊情形外，對各

題答案，應分別

加具圈點，或用

其他符號標明。

閱卷時，委員對

所評定分數，如

書寫或加計錯

誤，或有增減必

要時，應於更正

後簽名或蓋章。 

（四）開始閱卷後，保

訓會得隨時抽閱

試卷。如發現評

閱程序違背法令

或評分不公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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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嚴不一或有錯

誤時，應商請原

閱卷委員重閱，

並以其重評之分

數取代該題原評

之分數。 

（五）評閱試卷發現有

違反試務規定

時，應依本試務

規定予以扣分。 

 

寬嚴不一或有錯

誤時，應商請原

閱卷委員重閱，

並以其重評之分

數取代該題原評

之分數。 

（五）評閱試卷發現下

列情事時，應依

本試務規定予以

扣分： 

1、試卷上書寫姓名

或學員總編號

者。 

2、試卷上有潛通關

節或作弊嫌疑

者。 

3、試卷內容有其他

疑義者。 

4、違反試場規定，

未經當場發現

者。 

伍、測驗權益維護 伍、測驗權益維護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刪除「規定」文字。 

二十八、受訓人員於訓練

期間，因喪假、

分娩、流產、重

大傷病或其他不

可 歸 責 事 由 請

假，致無法參加

結訓當週統一辦

二十八、受訓人員於訓練

期間，因喪假、

分娩、流產、重

大傷病或其他不

可 歸 責 事 由 請

假，致無法參加

結訓當週統一辦

一、為保障參加專書閱讀

心得寫作受訓人員之

權益，如其符合第一

項規定事由須調整撰

寫時間者，以安排當

梯次訓期內辦理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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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測驗，且結

訓前請假缺課時

數未達各該訓練

應予停止訓練之

規定者，得於事

由 發 生 後 三 日

內，填具各項訓

練調整測驗時間

申請表（如附件

四）及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經訓

練機關（構）學

校轉送保訓會核

准 調 整 測 驗 時

間。 

前項情形，以安

排參加下一梯次

相當等級訓練之

測驗為原則；如

當年度無相當等

級訓練者，由保

訓會另行安排於

一個月內辦理測

驗為原則。但專

書閱讀心得寫作

以安排當梯次訓

期 內 辦 理 為 原

則。 

專書閱讀心得寫

作，以受訓人員

理之測驗，且結

訓前請假缺課時

數未達各該訓練

應予停止訓練之

規定者，得於事

由 發 生 後 三 日

內，填具各項訓

練調整測驗時間

申請表（如附件

四）及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經訓

練機關（構）學

校轉送保訓會核

准 調 整 測 驗 時

間。 

前項情形，以安

排參加下一梯次

相當等級訓練之

測驗為原則；如

當年度無相當等

級訓練者，由保

訓會另行安排於

一個月內辦理測

驗為原則。 

專書閱讀寫作測

驗，以受訓人員

原受訓梯次之閱

讀專書為測驗範

圍。 

則，爰於本點第二項

增列但書規定。 

二、本點第三項增列「心

得」文字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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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受訓梯次之閱

讀專書為範圍。 

陸、測驗作答 陸、測驗作答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刪除「規定」文字。 

柒、偶發事件處理 柒、偶發事件處理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刪除「規定」文字。 

捌、申請複查成績 捌、申請複查成績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刪除「規定」文字。 

四十三、申請複查成績，

應於接到訓練成

績單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由受訓

人員至保訓會網

站採線上申辦方

式，或填具各項

訓練測驗複查成

績申請書（如附

件六），郵寄保

訓會辦理，逾期

不予受理，並以

一次為限。 

四十三、申請複查成績，

應於接到訓練成

績單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由受訓

人員至保訓會網

站採線上申辦方

式，或填具各項

訓練測驗複查成

績申請書（如附

件六），郵寄保

訓會辦理，逾期

不予受理，並以

一次為限。 

配合「專書閱讀（心得）

寫作」名稱統一調整為「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修

正本點附件文字。 

玖、申請試題疑義 玖、申請試題疑義規定 為與法規名稱有所區隔，

爰刪除「規定」文字。 

拾、附則 拾、附則 本章節名稱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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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第十四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一 

各項訓練測驗到缺考情形統計表 

訓練名稱： 

試區名稱： 

測驗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巡場主任簽名： 

試場編號 
班別 

代號 

應考 

人數 

到考 

人數 

缺考 

人數 
異常情事紀錄 

     

 

     

 

     

 

     

 

附註﹕異常情事紀錄欄須記載偶發事件或逾時進場人員等事由。於記載逾時

進場人員時，應敘明其總編號、姓名及逾時進場時間。 
 

附件一 

各項訓練測驗到缺考情形統計表 

訓練名稱： 

試區名稱： 

測驗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巡場主任簽名： 

試場編號 
班別 

代號 

應考 

人數 

到考 

人數 

缺考 

人數 
異常情事紀錄 

     

 

     

 

     

 

     

 

附註﹕異常情事紀錄欄須記載偶發事件或逾時進場人員等事由。於記載逾時

進場人員時，應敘明其總編號、姓名及逾時進場時間。 
 

本 附 件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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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第十五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二 

各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 
                                                                 民國  年  月  日    

訓練名稱  

試 場 別 
試區 

第        試場 
總編號   姓  名   

違 規 事 實 

  

擬 處 理 意 見 

依試務規定第＿＿點第＿＿款規定： 

□扣除該測驗成績＿＿分。 

□予以扣考。 

學 員 

陳 述 意 見 
受訓人員：               （簽名） 

試 務 人 員 簽 章 欄 

監場員：                        

監場主任：                      

巡（監）場主任 

處置結果 

□扣除   分。 

□予以扣考。 

                     （簽章） 

備註： 

一、本表由監場主任填具違規事實及擬處理意見，並經受訓人員、監場員及監場主

任簽名後，將當場查獲之物證粘貼於該表背面或密封於違規證物袋，一併送巡

場主任處置。未置巡場主任之試場，由監場主任處置。於測驗完畢後，送保訓

會核定，以憑核計成績。 

二、上開違規處分，以書面通知受訓人員及其主管機關、服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 

三、核定扣考者，即不得繼續參加測驗，其已考畢之成績不予計分。 

四、違規人拒絕簽名時，應於陳述意見欄註明其事由。 
 

附件二 

各項訓練測驗違規處理表 
                                                                 民國  年  月  日    

訓練名稱  

試 場 別 
試區 

第        試場 
總編號   姓  名   

違 規 事 實 

  

擬 處 理 意 見 

依試務規定第＿＿點第＿＿款規定： 

□扣除該測驗成績＿＿分。 

□予以扣考。 

學 員 

陳 述 意 見 
受訓人員：               （簽名） 

試 務 人 員 簽 章 欄 

監場員：                        

監場主任：                      

巡場主任 

裁處結果 

□扣除   分。 

□予以扣考。 

                     （簽章） 

備

註 

一、本表由監場主任填具違規事實及擬處理意見，並經受訓人員、監場員及

監場主任簽名後，將當場查獲之物證粘貼於該表背面或密封於違規證物

袋，一併送巡場主任裁處。於測驗完畢後，送保訓會核備，以憑核計成

績。 

二、上開違規處分，以書面通知受訓人員及其主管機關、服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 

三、核定扣考者，即不得繼續參加測驗，其已考畢之成績不予計分。 

四、違規人拒絕簽名時，應於陳述意見欄註明其事由。 

 

配合修正規定

第十四點及第

二十一點，修

正本點附件備

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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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第四十三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六 

複查成績申請書 

訓 練 名 稱   

姓 名  班  別  

總 編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 請 人 簽 章  

申 請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複   查   項   目 （ 請 勾 選 ） 

 本質特性（或生活管理、團體紀律、活動表現） 

 專題研討（本項無則免填） 

 選擇題（本項無則免填） 

 實務寫作題（情境寫作）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成績，應於接到訓練成績單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郵戳為憑），依本申請書

逕向保訓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複查成績，應以掛號寄達。地址為：11601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之 3 號（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培訓評鑑處收），右上角請註明「複查成績」。 

三、申請複查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

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 
 

附件六 

複查成績申請書 

訓 練 名 稱   

姓 名  班  別  

總 編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 請 人 簽 章  

申 請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複   查   項   目 （ 請 勾 選 ） 

 本質特性（或生活管理、團體紀律、活動表現） 

 專題研討（本項無則免填） 

 選擇題（本項無則免填） 

 實務寫作題（情境寫作）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成績，應於接到訓練成績單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郵戳為憑），依本申請書

逕向保訓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複查成績，應以掛號寄達。地址為：11601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之 3 號（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培訓評鑑處收），右上角請註明「複查成績」。 

三、申請複查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

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 
 

配合「專書閱

讀（心得）寫

作」名稱統一

調整為「專書

閱 讀 心 得 寫

作」，修正本

點附件文字。 

 


